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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

中電光谷聯合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甘美霞女士及陳秀玲
女士不再擔任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9.05(2)條及《公司條例》（香
港法例第622章）第16部所規定代表本公司於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之代理人（「法
律程序文件代理人」）。

由二零二四年一月九日起，劉國賢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。

承董事會命
中電光谷聯合控股有限公司

劉桂林
董事長

中華人民共和國湖北武漢
二零二四年一月九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包括非執行董事劉桂林先生、向群雄先生、張傑先生、孫穎
女士及胡斌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齊民先生、邱洪生先生及齊良先生；以及執行董事黃
立平先生。


